
德财基〔2025〕审结字054号

关于常德经开区东田碑路（窑东路-望江路）

道路工程结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常德经开区东田碑路（窑东路-望江路）道路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结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建设，武汉思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湖南德江监理有限公司实施监理，通过政府采购选取湖南恒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实施。中标金额为349.98万元。工程于2020年12月开工建设，2021年8月完成竣工验收。
本工程位于常德经开区樟木桥街道，道路南起窑东路，北至望江路，具体包括机械土石方，路基路面、给排水管网、综合管网、路灯照明、绿化工程、交通及城市家具工程等。

车行道做法自上至下分别为：4cm 厚(AC-13)细粒式SBS 改性沥青混凝土、乳化沥青粘层油、7cm 厚(AC-25C)粗粒式沥青混凝土、1cm 改性沥青同步碎石封层、透层油一层(1.0L/m2)、20cm 厚5%水泥稳定碎石基层、20cm 厚4%水泥稳定碎石基层，路面结构层总厚度 52cm。平立石均采用花岗岩材质。

人行道做法自上至下分别为：6cm 人行道板透水砖、3cm中砂找平层、15cm 厚C30 透水混凝土、10cm 级配碎石垫层。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常德经开区东田碑路（窑东路-望江路）道路工程》结算资料，包括结算书、施工图、竣工图、施工合同、签证单、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4〕113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号）；

5.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社会保险费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61号）；
6.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2019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9〕130号）；

7.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施工相应时段的材料价格及市场价格；
8.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常德经开区东田碑路（窑东路-望江路）道路工程结算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一）土方工程
1.路基不可利用方开挖及外运工程量多计，审减3.12万元；

2.路基超挖回填工程量多计，审减7.26万元。

（二）道路工程

1.路面工程量多计，审减3.01万元；

2.人行道铺装工程量多计，审减8.23万元；

3.防渗土工膜（两布一膜）无设计，审减2.28万元；

4.花岗岩平石及立石工程量多计，审减1.75万元；

5.砼锁边石工程量多计，审减1.47万元；

6.花岗岩树池石工程量多计，审减0.42万元。
（三）绿化工程

1.移植乔灌木工程量多计，审减2.13万元；
2.栽植香樟及麦冬工程量多计，审减2.49万元。
（四）城市家具

1.路名牌工程量多计，审减0.91万元；

2.垃圾桶工程量多计，审减1.14万元。
（五）交通工程

1.双组信号灯F型单悬臂式支撑工程量多计，审减0.35万元；

2.人行横道标志牌、慢行及十字路口提示标志、标线工程量多计，审减0.81万元；

3.非开挖过街顶管工程量多计，审减8.24万元；

4.设备及交通控制系统工程量多计，审减1.16万元；

5.管道包封无相应影像资料，审减2.06万元；
6.电控检查井及电缆保护管工程量多计，子目高套，审减7.09万元。
（六）照明工程

1.沟槽土方工程量多计，审减0.05万元；

2.管道包封无相应影像资料，审减2.29万元；

3.照明电缆及配管工程量多计，审减3.14万元；
4.路灯过街井现场尺寸与普通接线井规格相同，审减0.45万元。
（七）综合管网工程

1.综合管网现场未施工，审减18.84万元。
（八）给水工程

1.DN300球墨铸铁管工程量多计，审减4.35万元；
2.闸阀工程量多计，审减0.32万元；

3.消火栓阀门井工程量多计，审减1.57万元；

4.沟槽土方工程量多计，审减0.21万元。
（九）排水工程

1.沟槽土方工程量多计，审减0.47万元；

2.雨水管工程量多计，审减5.18万元；

3.检查井工程量多计，审减2.3万元。
（十）扬尘治理费

1.风送式喷雾机工程量多计，审减0.23万元；

2.裸土覆盖无相应影像资料，审减0.37万元。
（十一）材料调差

1.合同内材料价格调差，审减1.61万元。
（十二）签证部分

1.签证单002中燃气管道混凝土包管工程量多计，审减0.1万元；

2.签证单005中人工破除混凝土及沥青路面工程量多计，子目高套，审减0.37万元；

3.其余签证无变更审批流程，审减31.75万元。
五、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
本工程合同金额为349.98万元，审定金额251.5万元，相比合同造价减少98.48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1.土方工程根据竣工图和现场实际情况计算，减少10.37万元；

2.道路工程根据竣工图和现场实际情况计算，减少17.13万元；

3.绿化工程根据竣工图和现场实际情况计算，减少4.62万元；

4.城市家具根据竣工图和现场实际情况计算，减少2.05万元；

5.交通工程根据竣工图和现场实际情况计算，减少19.7万元；

6.照明工程根据竣工图和现场实际情况计算，减少5.93万元；

7.综合管网现场未施工，减少21.61万元；

8.给水工程根据竣工图和现场实际情况计算，减少6.45万元；

9.排水工程根据竣工图和现场实际情况计算，减少7.94万元；

10.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费现场未发生，减少1.42万元；

11.扬尘防治按实际发生计算，减少0.64万元；

12.合同内材料调差，减少1.61万元；

13.增加燃气管道包管及路面破除，增加0.99万元。
六、评审结论
本工程送审金额3790194元，初审金额2536819元，复审审定金额2514986元，审减金额为1275208元，审减率33.64%。（详见附件）
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根据《关于明确区本级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德财发〔2020〕5号），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以上，应扣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14926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七、评价与建议
1.本工程资料中开工时间有所冲突，竣工验收报告开工时间为2021年1月，工程开工令、施工日志及监理日志开工时间均为2020年12月，建设单位应加强对项目的资料管理工作。

2.本工程合同约定施工时间为120日历天，实际施工时间远大于合同约定时间，建设单位应严格把控项目进度，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确保项目按时交付。同时建设单位应加强合同管理，在专用条款中应明确因承包人原因导致的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办法，保障双方权益。

3.本工程变更审批程序未按相关规定履行到位，因此导致结算审核时间过长，建设单位应在后期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建设程序管理工作。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八、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宏达基业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陈晔                初审负责人：陈晔
复审人员：杨洋、张敏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9月23日

附件：常德经开区东田碑路（窑东路-望江路）道路工程结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常德经开区东田碑路（窑东路-望江路）

道路工程结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复审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合同内
	3435871.19
	2517335.20
	2499059.48
	936811.71
	

	1
	机械土石方工程
	480143.24
	384870.69
	376384.74
	103758.50
	

	2
	排障工程
	28580.36
	28574.43
	28574.43
	5.93
	

	3
	道路工程
	1256315.03
	1084950.07
	1084738.03
	171577.00
	

	4
	绿化工程
	79692.48
	33445.76
	33445.76
	46246.72
	

	5
	城市家具
	35340.00
	14816.92
	14816.92
	20523.08
	

	6
	交通工程
	772198.80
	580432.54
	570854.81
	201343.99
	

	7
	照明工程
	117775.94
	58441.41
	58441.41
	59334.53
	

	8
	综合管网工程
	188396.16
	0.00
	0.00
	188396.16
	

	9
	给水工程
	88634.15
	22471.96
	22471.96
	66162.19
	

	10
	排水工程
	388795.03
	309331.42
	309331.42
	79463.61
	

	二
	合同外
	22262.28 
	8605.42 
	6042.26 
	16220.02 
	已下浮5%

	1
	给水工程
	0.00
	1675.21
	1673.71
	-1673.71
	

	2
	交通工程
	0.00
	4197.59
	4208.17
	-4208.17
	

	3
	扬尘治理费
	22262.28
	19930.79
	16291.07
	5971.21
	

	4
	合同内材料调差
	0.00
	-17198.17
	-16130.69
	16130.69
	

	三
	签证部分
	332060.03 
	10878.39 
	9884.18 
	322175.85 
	已下浮5%

	　
	合  计
	3790194 
	2536819 
	2514986 
	1275208
	审减率33.64%


注：根据德财发〔2020〕5号文相关规定，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及以上，应扣

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14926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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